
106 年 4月 6日修正 

第 1頁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第 5 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 

…… 

8.契約價金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

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合意方式調整（例如減價之

金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未約定或合意調整方

式者，如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不合理之處，

視同就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決

標金額/投標金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

項價格合計數額與決標金額不同者，依決標金額

與該合計數額之比率調整之。但廠商報價之安全

衛生經費項目、空氣污染防制費項目編列金額低

於機關所訂底價之各該同項金額者，該安全衛生

經費項目、空氣污染防制費項目不隨之調低。 

…… 

第 5 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 

…… 

8.契約價金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

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合意方式調整（例如減價之

金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未約定或合意調整方

式者，如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不合理之處，

視同就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決

標金額/投標金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

項價格合計數額與決標金額不同者，依決標金額

與該合計數額之比率調整之。但廠商報價之安全

衛生經費項目編列金額低於機關所訂底價之同

項金額者，該安全衛生經費項目不隨之調低。 

…… 

 

依本會106年2月7日工程管

字第 10600002260 號函送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空氣品質

改善行動計畫」，於第 1 款第

8 目但書增列契約價金有含

空氣污染防制費項目，廠商報

價之空氣污染防制費項目編

列金額低於機關所訂底價之

同項金額者，該空氣污染防制

費項目亦不隨之調低。 

附錄 1、工作安全與衛生 

…… 

4 廠商應依勞動部訂定之「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作業要點」第 7點，建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理，並提報安全衛生管

理計畫。 

…… 

附錄 1、工作安全與衛生 

…… 

4 廠商應依勞動部訂頒之「加強公共工程勞工安全衛

生管理作業要點」第 7點，建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理，並提報安全衛生管

理計畫。 

…… 

 

 

要點名稱已修正，爰修正第 4

點。 

附錄 2、工地管理 

…… 

附錄 2、工地管理 

…… 

 

 



106 年 4月 6日修正 

第 2頁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2 人員及機具管制 

2.1 工作場所人員及車輛機械出入口處應設管制

人員，嚴禁以下人員及機具進入工地： 

2.1.1 非法外籍勞工。 

2.1.2 未投保勞工保險之勞工（應依第 2.2 點辦

理報備）。 

2.1.3 未具合格證之移動式起重機、車輛機械及

操作人員。 

2.1.4 未依第 2.4 點登記之人員（第 2.4 點未勾

選者，本點不適用）。 

2.2 工程開工前，廠商向機關報備工作場所人員名

單(含分包廠商員工)，並提報該等人員之勞工

保險資料(其依法屬免投勞工保險者，得以其他

商業保險代之)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應完成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紀錄送機關備查，方可使

勞工進場施工；人員異動時，亦同。 

2.3  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指派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或專人於每日施工前辦理下列事項，並記載於

施工日誌及回報監造單位： 

2.3.1 勤前教育（包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

知）。 

2.3.2 檢查工作場所新進勞工是否提報第 2.2 點

約定之勞工保險資料及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紀錄。 

2.3.3 檢查勞工個人防護具。 

2 門禁管制 

2.1 工作場所人員及車輛機械出入口處應設管制

人員，嚴禁以下人員及機具進入工地： 

2.1.1 非法外籍勞工。 

2.1.2 未投保勞工保險之勞工（其依法屬免投勞

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2.1.3 未具合格證之移動式起重機、車輛機械及

操作人員。 

 

 

2.2 工作場所人員非有適當之防護具（例如安全

帽），不得讓其出入。 

…… 

1.第 2 點序文酌修文字。 

 

 

 

2.依工程會 106 年 2 月 22 日

工程管字第 10600052160

號函附「落實與強化公共工

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機制」

會 議 紀 錄 結 論 修 正 第

2.1.2 點及第 2.2 點，並增

訂第 2.3 點，以落實源頭管

理公共工程之職業安全衛

生。 

3.增訂第 2.1.4 點及第 2.4

點，載明人員進入工作場所

應予登記，登記資料應包含

勞工姓名與隸屬廠商等之

選項，以利機關管控分包廠

商及其人員。 



106 年 4月 6日修正 

第 3頁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2.3.4 廠商未完成上開事項，不得要求勞工進場

施工。 

□2.4 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應予登記，登記資料應包含

勞工姓名與隸屬廠商等，該登記文件應逐月送

交監造單位備查，且機關及監造單位得隨時抽

查。 

…… 
 


